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新進教師限期升等暨配套措施辦法 

本校 99 年 6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

本校 101 年 3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3 年 6 月 5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更改校名 

108 年 12 月 19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條 

110 年 7 月 8 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 

第 一 條 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新進教師提昇教學、研

究與服務水準，業於 9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，於聘約

中納入新進教師 8年限期升等之規定，並於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

校務會議決議訂定 8年限期升等條款配套措施，本校爰依據上開會議決

議及大學法相關規定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 本辦法所稱之新進教師，係指本校 91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新進之專

任副教授、助理教授及講師。 

第 三 條   本校新進教師經聘任後，講師須於到職後 8年內升等為助理教授，

助理教授須於到職後 8年內升等為副教授，副教授須於到職後 10年內

升等為教授，如未能升等則視為待觀察，應於 2年內接受教師評鑑，評

鑑結果為良以上者，以後每兩年須再接受教師評鑑，直到通過升等為止；

評鑑結果為尚待改進者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，提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

決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，不予續聘。 

前項未依限升等之教師於待觀察期間不予晉薪、不得超支鐘點且不

得於校內外兼課、兼職。校內兼職排除是類教師兼任現任校長剩餘任期

未達一年時之行政主管職務；校外兼職並排除教育部 104 年 6月 1日臺

教人(二)字第 1040069402B 號令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條，有關得

免依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」報經學校核准之 5款兼職

範圍(詳備註)。 

兼任本校一二級主管、學術單位襄助教師及其他相關行政職務滿一

年，得延長一年升等期限，未滿半年者，以半年計。 

執行計畫者依下列規定延長升等期限： 

一、計畫類型：科技部計畫、提列管理費累計金額達新臺幣十五萬

元以上之產學合作計畫、政府補助計畫及其他相關計畫。 

二、擔任前款計畫主持人，按計畫執行期限延長。擔任共同主持人

或協同主持人，按計畫執行期限二分之ㄧ及其人數比例計算延

長年限。 

教師因懷孕生產或養育二足歲以下子女者，每次得延長其升等年限

最多二年。 

第三項及第四項其他行政職務、計畫，應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、



校務會議審議認定之。 

同時期具有兩種以上延長升等期限情事者，應擇一採計。 

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延長升等期限者，至多以六年為限。 

升等期限屆至前，有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事，並持續於屆至後者，

仍依各該項規定延長升等期限。 

升等期限屆至後，始具有第三項至第五項情事者，不予延長升等年

限。 

第一項規定，應於聘約中載明。 

第一項教師評鑑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，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規定。

但準則有關免接受評鑑、延後評鑑之規定不適用之。 

第 四 條 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教師法等相關法令規定

辦理。 

第 五 條   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

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中華民國 103 年 6月 5日修正之條文適用 91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新

進之專任副教授、助理教授及講師。 

 

備註：教育部 104 年 6 月 1 日臺教人(二)字第 1040069402B 號令釋，茲為鼓勵

教師之學術研究及知識成果導入社會應用，爰教師有對其本職工作、學

術名譽及尊嚴無不良影響，亦無與其本職不相容之下列情形者，得免依

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」報經學校核准： 

(一)教師非常態性(非固定、經常或持續)應邀演講或授課，且分享或發

表內容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。 

(二)教師兼任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、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

職務，或擔任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、行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。 

(三)教師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者。(例如擔任典試法所規定之典

試委員、命題委員、閱卷委員、審查委員、口試委員、心理測驗委

員、體能測驗委員或實地測驗委員，擔任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

定辦法所規定之著作審查人等)。 

(四)教師應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、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

團體之邀請兼任職務，僅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，且無其他對價回饋

(含金錢給付、財物給付)。(例如擔任非營利團體之課輔教師、擔任

宗教性質團體志工等)。 

(五)教師應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、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

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者 (例如擔任競技比賽之裁判或評

審)。 


